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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175 股票简称：东方智造 公告编号：2025-024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业绩补偿义务

履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控股股东业绩承诺基本情况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东方智造”或“东方网络”）于2021年12月1

日对外披露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重整计划》中明确科翔
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重整投资人（即控股股东，以下简称“科翔高新”）。在《重整计划》中，
重整投资人科翔高新作出如下承诺：

1.东方网络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三个会计年度（执行完毕之日的下个自然年度为第一个会计年
度），东方网络经审计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合计不低于2.5亿元。如未能
实现的，重整投资人将在第三个会计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30日内，以货币方式补足差额部分。

2.重整投资人本次受让的转增股票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通过任何形式减持
（包括但不限于集合竞价、大宗交易以及协议转让等各种方式）。

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 4月 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控股股东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说明的议案》。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广西东方智造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投资人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

2022年至2024年三个会计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合
计38,850,074.57元，与业绩承诺250,000,000.00元相比，未完成金额为211,149,925.43元，触发了业绩
补偿义务。

根据《重整计划》约定，控股股东科翔高新应补偿金额为211,149,925.43元。科翔高新应在审计
报告公布后30日内向公司以货币方式予以补足。

公司已分别于2025年1月3日、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21日、2025年6月3日、2025年7月
4日以邮件、书面文件形式向科翔高新发出《关于督促控股股东履行业绩承诺及说明资产状况的函》，
督促科翔高新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并要求科翔高新对其业绩补偿计划、履约保障等情况进行说明。

公司于 2025年 5月 28日收到科翔高新出具的《关于履行业绩承诺及说明资产状况的回复函》，
科翔高新表示将积极履行相关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处置资产的方式来补足业绩承诺款。当前就
业绩补偿事项，科翔高新仍正与相关方沟通中，待相关沟通有进展之后，会正式函复。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业绩承诺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收到控股股东科翔高新支付的首笔业绩补偿款，金额为人民币2,000万
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业绩承诺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5-018）。

公司于 2025年 6月 6日收到控股股东科翔高新支付的第二笔业绩补偿款，金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7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业绩承诺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5-019）。

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科翔高新支付的第三笔业绩补偿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
万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6月 28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业绩承诺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2）。

公司于 2025年 7月 4日收到控股股东科翔高新支付的第四笔业绩补偿款，金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业绩承诺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5-023）。

二、目前进展情况
截止 2025年 7月 15日，公司共计收到控股股东科翔高新业绩补偿款金额为人民币 211,149,

925.43元。控股股东科翔高新业绩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
三、其他说明
公司收到的控股股东科翔高新支付的业绩补偿款，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计入公司资

本公积，不影响公司当期损益。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115 证券简称：中国东航 公告编号：临2025-050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运营情况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5年6月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公里计）

同比上升6.54%；旅客周转量（按客运人公里计）同比上升9.99%；客座率为86.14%，同比上升2.70个
百分点。2025年6月货邮周转量（按货邮载运吨公里计）同比上升12.74%。2025年6月，国内市场，
加密上海虹桥-重庆、上海虹桥-成都双流、上海虹桥-兰州、上海虹桥-北海、北京大兴-银川、昆明-
温州等航线；国际市场，新开上海浦东-米兰、上海浦东-日内瓦、鄂尔多斯-大丘、西安-伊斯坦布尔等
航线，加密上海浦东-威尼斯航线，复航昆明-马尔代夫等航线。

二、飞机机队2025年 6月，本公司引进 4架客机，包括 3架A320系列、1架C919客机，退出 2架A320系列客
机。截至2025年6月末，本公司合计运营816架飞机。飞机机队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架
序 号

宽体客机
1
2
3
4

窄体客机
5
6
7

支线客机
8

合 计

机 型

B777-300ER
B787系列
A350-900
A330系列

A320系列
B737系列

C919
C909

厂商

波音
波音
空客
空客

空客
波音
商飞

商飞

自有
58
12
3
7
36
298
172
122
4
15
15
371

融资租赁
46
8
10
13
15
184
119
58
7
12
12
242

经营租赁
5
0
0
0
5

198
100
98
0
0
0

203

小计
109
20
13
20
56
680
391
278
11
27
27
816

三、主要运营数据

客运数据

可用座公里（ASK）（百
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客运人公里（RPK）（百
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载运旅客人次（千）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客座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货运数据

2025年 6月月度
完成数

25,437.59
16,464.48
8,450.04
523.07

21,912.02
14,447.37
7,020.52
444.13

12,061.37
10,049.56
1,691.00
320.81
86.14
87.75
83.08
84.91

2024年 6月月
度完成数

23,876.04
16,161.52
7,159.72
554.80

19,921.63
13,679.28
5,813.14
429.21

11,361.94
9,610.30
1,443.11
308.53
83.44
84.64
81.19
77.36

同比增长

6.54%
1.87%
18.02%
-5.72%
9.99%
5.61%
20.77%
3.48%
6.16%
4.57%
17.18%
3.98%
2.70pts
3.11pts
1.89pts
7.55pts

2025 年 6 月累
计完成数

155,022.29
101,528.31
50,303.48
3,190.50

131,477.90
87,717.88
41,145.20
2,614.82
73,169.63
61,284.77
10,012.35
1,872.51
84.81
86.40
81.79
81.96

2024 年 6 月 累 计
完成数

144,237.41
100,449.48
40,444.61
3,343.32

117,143.47
82,670.69
31,959.54
2,513.25
67,729.34
58,114.56
7,822.30
1,792.48
81.22
82.30
79.02
75.17

同比增长

7.48%
1.07%
24.38%
-4.57%
12.24%
6.11%
28.74%
4.04%
8.03%
5.46%
28.00%
4.46%
3.59pts
4.10pts
2.77pts
6.79pts

可 用 货 邮 吨 公 里
（AFTK）（百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货 邮 载 运 吨 公 里
（RFTK）（百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货邮载运量（公斤）（百
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货邮载运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综合数据

可用吨公里（ATK）（百
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收入吨公里（RTK）（百
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综合载运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783.47
256.12
516.42
10.93
344.05
81.49
260.27
2.29
92.85
53.41
37.56
1.88
43.91
31.82
50.40
20.99

3,072.85
1,737.93
1,276.92
58.01

2,278.04
1,356.99
879.67
41.38
74.13
78.08
68.89
71.34

707.09
247.07
446.31
13.71
305.17
76.73
225.52
2.92
85.27
49.47
33.42
2.37
43.16
31.05
50.53
21.33

2,855.93
1,701.61
1,090.69
63.64

2,059.47
1,281.67
737.16
40.64
72.11
75.32
67.59
63.87

10.80%
3.66%
15.71%
-20.28%
12.74%
6.20%
15.41%
-21.58%
8.89%
7.96%
12.39%
-20.68%
0.75pts
0.77pts
-0.13pts
-0.34pts

7.60%
2.13%
17.07%
-8.85%
10.61%
5.88%
19.33%
1.82%
2.02pts
2.76pts
1.30pts
7.47pts

5,223.40
1,953.93
3,185.33
84.13

1,932.25
466.42
1,452.17
13.66
530.65
306.43
212.97
11.26
36.99
23.87
45.59
16.24

19,175.40
11,091.48
7,712.65
371.28

13,505.80
8,184.71
5,078.22
242.88
70.43
73.79
65.84
65.42

4,778.83
1,952.84
2,726.27
99.72

1,785.17
469.56
1,301.93
13.68
510.64
306.08
193.12
11.44
37.36
24.04
47.76
13.72

17,760.19
10,993.30
6,366.28
400.62

12,071.12
7,724.18
4,113.20
233.75
67.97
70.26
64.61
58.35

9.30%
0.06%
16.84%
-15.63%
8.24%
-0.67%
11.54%
-0.15%
3.92%
0.11%
10.28%
-1.57%
-0.37pts
-0.17pts
-2.17pts
2.52pts

7.97%
0.89%
21.15%
-7.32%
11.89%
5.96%
23.46%
3.91%
2.46pts
3.53pts
1.23pts
7.07pts

注：1、可用吨公里指每一航段可提供业载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2、可用座公里指每一航段可提供的最大座位数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3、可用货邮吨公里指每一航段可提供的最大货邮载运量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4、收入吨公里指实际每一航段载运吨数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5、客运人公里指实际每一航段旅客运输量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6、货邮载运吨公里指实际每一航段货邮载运吨数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7、货邮载运量指实际装载的货邮重量。8、综合载运率指运输收入吨公里与可用吨公里之比。
9、客座率指客运人公里与可用座公里之比。
10、货邮载运率指货邮载运吨公里与可用货邮吨公里之比。
11、货运数据仅为客机腹舱及客改货相关数据，表中不含全货机机队数据。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运营数据根据本公司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未经审计，存

在调整的可能性。上述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本公司保留根据
审计结果及实际情况调整运营数据的权利。本公司披露的月度运营数据仅作为初步及阶段性数据
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以上数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网站（www.hkex.com.hk）和本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栏目（www.ceair.com）上发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0731 证券简称：湖南海利 公告编号：2025－033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年4月24日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15,821.44万元（含）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000,000股
0.1790%

6,950,648元
6.88元/股-6.9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及股票
回购专项贷款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9.44元/股（含，除权（息）后调整），拟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838万股（含）且不超过1,676万

股（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股份数量为准，预计公司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不超过15,821.44万元（含），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湖南海利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实施股份回购的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7月15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1,000,0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0.1790%，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 6.9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6.88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

民币6,950,648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股票代码：600515 股票简称：海南机场 公告编号：临2025-051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机场业务生产经营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机场”或“公司”）2025年6月机场业务生产经营

数据快报如下：

项目

一、起降架次（架次）
其中：境内航线

地区航线
国际航线

二、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其中：境内航线

地区航线
国际航线

三、货邮吞吐量（吨）
其中：境内航线

地区航线
国际航线

月度
本月数
10,918
10,454
88
376

160.36
153.28
0.95
6.13
9,110
8,962
3

144

同比增长
-7.97%
-9.21%
0.00%
44.06%
-4.60%
-6.19%
16.55%
57.86%
34.50%
34.16%
81.70%
58.73%

累计
累计数
84,512
81,314
588
2,610

1,337.11
1,291.91
7.31
37.89
80,495
79,040
29

1,426

同比增长
7.48%
6.01%
45.19%
71.71%
6.90%
5.44%
66.62%
78.72%
9.70%
7.96%

126.36%
843.61%

备注：以上数据统计中，公司机场业务生产经营数据统计范围包括公司旗下控股的7家机场，分

别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安庆天柱山机场、唐山三女河机场、潍坊南苑机场、营口兰旗机场、满洲里

西郊机场、琼海博鳌机场，以及管理输出的2家机场，分别为：松原查干湖机场、三沙永兴机场；不含

公司参股的机场。

二、三亚凤凰国际机场2025年6月机场业务生产经营数据快报如下：

项目

一、起降架次（架次）
其中：境内航线

地区航线
国际航线

二、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其中：境内航线

地区航线
国际航线

三、货邮吞吐量（吨）
其中：境内航线

地区航线
国际航线

月度
本月数
9,048
8,600
88
360

140.24
133.22
0.95
6.08
6,711
6,564
3

144

同比增长
-3.77%
-5.36%
0.00%
58.59%
-2.60%
-4.47%
16.55%
63.56%
47.75%
47.51%
81.70%
58.53%

累计
累计数
69,981
66,964
588
2,429

1,181.38
1,137.00
7.31
37.07
69,558
68,103
29

1,426

同比增长
11.59%
9.90%
45.19%
77.04%
8.49%
6.85%
66.62%
81.60%
13.51%
11.43%
126.36%
843.31%

备注：鉴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为公司重要机场子公司，故对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生产经营数据单

独列示。

三、重要说明

1、因存在其他形式的飞行及四舍五入原因，部分项目分项数字之和与总计数存在差异。

2、上述机场业务生产经营数据统计为公司内部统计的快报数据，可能与实际数据存在差异。仅

供投资者参考。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任何其他来

源，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形式的（自）媒体、论坛或股吧里的言论、其他非指定媒体媒介上发表、留存、转

载、链接的信息均非本公司的法定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866 证券简称：星湖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37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宁夏伊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品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铁小荣合计持有233,036,630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4.03%。其中伊品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72,685,0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39%；铁小荣持有公司股份60,351,6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3%。● 伊品集团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89,351,604 股，占其持股数量的 51.74%，占公司总股本的5.38%。本次解除质押完成后，伊品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0股。2025年7月14日，公司收到股东伊品集团《关于所持星湖科技股份解押的告知函》，获悉其将持
有的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2023年12月，伊品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持有公司的256,191,887股股份质押给广东省广新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业绩承诺的保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51）。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及累积承诺业绩实现情况的审核报告》（XYZH/2025GZAA1B0214号），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2、2023、2024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广新集团、伊品集团以及铁小荣关于伊品生物2022、2023、2024年度的业绩承诺得到了有效履行，截至2024年度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2025年7月7日，伊品集团的一致行动人铁小荣持有的公司股份已解除质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7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解除
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6）。

本次伊品集团所持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押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伊品集团
89,351,604股

51.7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38%
2025年7月11日

172,685,029股

10.39%
0股

0%
0%

二、其他说明
伊品集团确认，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后续暂无再质押的计划，若后续存在股份质押计划，将根据实

际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伊 品
集团

铁 小
荣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72,685,029
60,351,601
233,036,630

持 股 比
例

10.39%
3.63%
14.03%

本次解押前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89,351,604
0

89,351,604

本 次 解 押
后 剩 余 被
质 押 数 量(股)

0
0
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0%
0%
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
0%
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股）

89,351,604
57,043,761
146,395,365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0
0
0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股票代码：002842 股票简称：翔鹭钨业 公告编号：2025-067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潮州启龙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启龙贸易”）和陈伟东关于其所持公司股份质押变动情况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启龙贸易

陈伟东

合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是

本 次 质 押 股
数（股）

3,000,000

3,000,000

6,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11.39%

23.88%

15.4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92%

0.92%

1.83%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否

-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否

否

-

质押起
始日

2025.7.14

2025.7.14
-

质押到
期日

办理解
除质押
登记之

日
办理解
除质押
登记之

日
-

质权人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汕头

分行
汕头市中
小企业融
资担保有
限公司

-

用途

偿 还 负 债
及 补 充 流

动资金

偿 还 负 债
及 补 充 流

动资金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陈启丰
启龙贸易
陈伟东
陈伟儿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51,836,400
26,346,400
12,562,970
13,682,115
104,427,885

持股
比例

15.84%
8.05%
3.84%
4.18%
31.92%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0
6,000,000

0
0

6,000,000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0
9,000,000
3,000,000

0
12,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0
34.16%
23.88%

0
11.4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
2.75%
0.92%

0
3.67%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0
0
0
0
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0
0
0
0
0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0
0
0
0
0

注：（1）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况，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
股。

（2）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3、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的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启丰及其一致行动人启龙贸易、陈伟东、陈伟儿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

风险，也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若出现平仓风险，股东将采取积极的措施补充质押。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报备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603329 证券简称：上海雅仕 公告编号：2025-050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

具的《关于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交易所审核意见》，认为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5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603256 证券简称：宏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8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

专利证书》，具体如下：
证书号：第8056553号
发明名称：一种 IC载板用电子级玻璃纤维布的表面处理剂及表面处理方法
专利号：ZL 2022 1 1592399.8

专利申请日：2022年12月12日
专利权人：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明人：刘名金;严海林;徐璟
授权公告日：2025年07月08日
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次发明专利的取得是公司在本领域重要核心技术的体现和延伸，本次专利的获得不会对公司

近期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体系的布局，从而提升公司的技术核心
竞争力。

特此公告。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600199 证券简称：金种子酒 公告编号：临2025-030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元证券”）出具的《关于变更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工作保荐代表人的函》。国元
证券作为公司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和持续督导机构，原指派孙彬先生、刘依然先生担任
保荐代表人负责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至2020年12月31日止。鉴于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
毕，国元证券仍需对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现因孙彬先生个人原因，无法继续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
进行，国元证券现委派具有保荐代表人资格的吴杰先生接替孙彬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
代表人，继续履行相关职责。

本次变更后，国元证券负责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刘依然先生、吴
杰先生。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附件：吴杰先生简历
吴杰先生，国元证券投资银行总部高级项目经理，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曾负责或参与的项

目主要有：黄山谷捷 IPO项目、交建股份 IPO项目、劲旅环境 IPO项目、佳先股份精选层挂牌项目等。

证券简称：凯盛新能 证券代码：600876 编号:临2025-019号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净利润为负值。
●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

计为人民币-43,500万元到-46,200万元。
● 公司 2025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为人民币-45,

600万元到-47,200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38,022万元到40,722万元。

预计 2025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39,045万元到40,645万元。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利润总额：-6,973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78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555万元。
（二）基本每股收益：-0.08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本报告期，光伏玻璃市场整体仍延续 2024年供大于求趋势，市场价格同比大幅下降，公司光伏

玻璃毛利率下滑。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5年半年度报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60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被司法处置的
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完成过户的股份为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杉杉控股有限公

司（下称“杉杉控股”）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3,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97%，占
公司总股本的0.58%。

● 本次完成过户后，杉杉控股持有公司股份37,052,4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5%；杉杉控股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92,849,1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36%。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6月 26日披露了《关于间接控股股东部分持股被司法处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5-054），杉杉控股持有的公司13,000,000股股票于2025年6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
股票司法协助执行平台公开进行股票司法处置，并已全部竞买成交。

经杉杉控股于 2025年 7月 15日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变更信
息》获悉，上述被司法处置的13,000,000股公司股份已于2025年7月14日完成股份非交易过户登记
手续。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杉杉控股持有公司股份37,052,4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5%；杉
杉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592,849,1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36%。

二、其他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因司法强制执行导致减持股份
的，如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执行的，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
的股份。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相关
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5-060
债券代码：113039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

变更签字律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13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于2025年2月21日被受理。

公司聘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律师事务所。本次变更前，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签字律师为张莉、刘攀，现变更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张莉、徐定辉。变更

原因为：原签字律师刘攀因工作变动，不再继续担任本次发行的签字律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7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项目变更签字律师的专项说明》《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项目变更签字律师的专项说明》《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签字律师变更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七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611 证券简称：中国核建 公告编号：2025-044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经营情况简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现将公司2025年6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考：
截至2025年6月，公司累计实现新签合同871.49亿元，累计实现营业收入531.84亿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由于客观情况变化等因素，与未来签约额及营业收入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提

醒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600927 证券简称：永安期货 公告编号：2025-043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7月15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7月10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

决董事10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0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成立审计部的议案》

表决结果：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0095 证券简称：湘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43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股份
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衢州发展”）持有公司股份464,427,4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24%，本次解除质押后衢州
发展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409,4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88.15%，占公司总股本的14.32%。● 衢州发展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54,282,7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37%，本次
解除质押后衢州发展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1,099,191,893 股，占其持股数量的95.23%，占公司总股本的38.44%。

公司于近日接到衢州发展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
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衢州发
展

本次解质股
份（股）

25,0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5.38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0.87

解质时间

2025年7月14日

持 股 数 量
（股）

464,427,406

持股比
例（%）

16.24

剩余被质押
股 份 数 量

（股）

409,400,000

剩余被质
押股份数
量占其所
持股份比

例(%)
88.15

剩 余 被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4.32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后续如有质押情形，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新湖控股
有限公司

衢州信安
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股）

689,855,361

464,427,406

1,154,282,767

持 股
比 例
（%）

24.13

16.24

40.37

本次解除质押
前累计质押数

量（股）

689,791,893

434,400,000

1,124,191,893

本次解除质押
后累计质押数

量（股）

689,791,893

409,400,000

1,099,191,893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99.99

88.15

95.23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24.13

14.32

38.44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股）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003037 证券简称：三和管桩 公告编号：2025-038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简称：三和管桩，股票代码：003037）股票于 2025年 7月 14日、2025年 7月 15日连续 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自查及书面询证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5年7月12日披露了《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需要修

正的情况，具体经营情况及财务数据后续请关注2025年半年度报告。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716 证券简称：湖南白银 公告编号：2025-046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获得湖南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 6月23日、7月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6月24日、7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披露的相关
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湖南省矿产资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转发的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湖南省国资委”）《关于对湖南白银实施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

复》（湘国资考核函〔2025〕50号），湖南省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公司

将根据湖南省国资委批复意见积极推进后续工作，并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5-031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宜春核药生产中心

投入运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南京江原安迪科正电

子研究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迪科”）的通知，通知其全资子公司江西安迪科药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西安迪科”）收到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药品GMP符合性检查结果告知书》(赣药
品GMP（2025）第A0058号)，新增江西宜春核药生产中心。相关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江西安迪科药业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高新园区园区五路79号

药品名称：氟[18F]脱氧葡糖注射液

药品批注文号：国药准字[H20103293]
结论：经材料审查，符合药品GMP要求，同意江西宜春核药生产中心投入生产运营。

此次审查的通过标志着安迪科的江西宜春核药生产中心已达到投产要求，安迪科将新增一个核

药生产中心。核药生产中心投产后，将有利于安迪科开拓市场、提升销售收入，进一步完善全国核药

网络化建设布局。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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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新药HSK47388片获得FDA
同意开展临床试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
称“FDA”）的 Study May Proceed Letter，根据 FDA 相关规定，经审查，公司 2025 年 5 月递交的HSK47388片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临床试验。

一、研发项目简介HSK47388片是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强效、高选择性的药物，拟用于自身免疫疾病的治疗。临
床前研究结果显示，HSK47388可以剂量依赖地抑制大鼠炎症反应，同时也表现出了良好的耐受性和
较大的安全窗，是一款极具开发潜力的药物，有望为自身免疫疾病患者提供一种新的治疗选择。

HSK47388片在国内的 IND申请已于2025年5月受理，目前处于审评阶段。
二、风险提示
创新药研发周期长、环节多、风险高，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该项目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